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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5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F_BC_9A_E5_c57_615251.htm 根据北京市规划委

日前发布的《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不良记录管

理办法》实施细则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等单位的不良

记录，将作为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年检和资质评审的重要依据

。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良记录也将定期向社会

公布。 据悉，该办法实施范围包括本市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

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勘察单位、设计

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，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所规定的，

法定程序性和技术性质量责任和义务的行为标准情况的记录

。 按照该办法，市勘察设计管理处将按季度定期在媒体上公

布不良记录，并将不良记录备案中所涉及的在建房屋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状况予以公布。凡在市规委网站公布的

记录，保留时间不少于6个月，撤销公布记录必须经过原公布

机关批准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